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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

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内部规

章制度，制定本须知，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自觉遵守。 

1、为能及时统计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持股

总数，做好会务接待工作，希望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各

位股东配合公司做好登记工作，并请登记出席股东大会的各位股东

准时出席会议。 

2、为保障大会秩序、提高大会效率、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

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外，

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人员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3、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

权等各项权利，并履行法定义务和遵守相关规则。股东要求在本次

股东大会上发言的，应当在办理会议登记手续时提出。股东临时要

求发言的，应举手示意，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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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多名股东同时要求发言的，大会主持人将按照其持有股份由

多到少的顺序安排发言。 

4、股东要求发言时，应首先报告姓名（或名称）及持有的股份，

股东发言不得提出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无关的问题，不得打断会议

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大会表决时，将不进行发言。 

5、大会主持人应回答股东的合理问询，或指定有关人员回答。

如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可以在股东大会结束后做出答复。若股东

的问询与议题无关，或涉及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明显损害公司或

股东的合法利益，大会主持人和相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6、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现场表决采用记名方式，以填写表决票的方式投票表决，由

一名监事代表监票，股东（或授权代表）、律师计票，请各位股东

在表决票上签名。 

8、公司董事会聘请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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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 年 2月 14日 14点。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长春市东风大街 5168 号一汽富维董事会会议室。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汉杰先生。 

四、会议议程： 

1、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报告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

股份。 

2、宣布现场会议的监票人及计票人。 

3、审议议题： 

 

序号 议案名称 页码 

1 关于选举刘洪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7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 

3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9 

4 关于预计公司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5 关于预计公司 2025年日常与富奥股份及其关联

方关联交易的议案 

11 

 

4、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问询或发言、现场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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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票人、监票人统计现场表决结果。监票人宣读现场表决结

果；网络投票结束，汇总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情况，并公布各

议案表决结果。 

6、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7、见证律师发表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8、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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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选举刘洪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提名刘洪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刘洪敏先生个人简历如下： 

刘洪敏，男，1970年出生，1997年 8月参加工作，2007年 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四环长轻电器厂检验员，八达电器公司

质检技术员、采购物流部部长，富奥江森公司运行经理、物料经理，天津一汽

丰田公司第二工厂制造部成型课副课长、富维江森公司内饰工厂副厂长、厂长、

内饰工厂厂长兼生产运行总监、生产运行总监兼座椅工厂厂长，成都富维延锋

公司总经理，富维东阳公司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兼成都富维延锋公司总经理，

富维东阳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一汽富维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富维东阳公司

总经理、党总支书记，一汽富维公司副总经理兼富维东阳公司总经理、党总支

书记。现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刘洪敏先生的任职资格和标准进行了审查，认为其不

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持有公司股票 193,050 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特此提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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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自身业务情况，现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如下

修改： 

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1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设副董事长 1人。董事长和副董事

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

生。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设副董事长 1人。董事长和副董事

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

生。其中，董事长候选人，优先由具有

汽车产业背景的股东提名。 

2  第一百三十九条 公司设总经理 1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设副总经理

4名，由总经理提名，由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第一百三十九 公司设总经理 1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优先由具有汽车产

业背景的人员担任。公司设副总经理若

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3  第一百四十七条 公司副总经理的聘任

和解聘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

或解聘，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

对总经理负责，在其分管的业务范围内

行使职权。 

第一百四十七条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的聘任和解聘由总经理提名，董

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协助总经理工作，并对总经理负

责，在其分管的业务范围内行使职权。 

4  第二十七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会决

议;公司因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按照本章程或者

股东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第二十七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会决

议;公司因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按照本章程或者

股东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除上述条款进行修订外，其余条款均保持不变。 

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2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 

 

特此提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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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公司依据发展规划和内外部市场分析，并结合经营实际，编制了公司 2025

年度投资计划。2025年投资计划总额预计为 84,567万元。 

指标 额度（万元） 

新增投资（概算） 55,693 

年度投资计划 84,567 

特别提示：上述投资计划为公司 2025 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控制指标，

能否按期实施完成还受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提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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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预计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预计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是基于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

制定的，符合商业惯例；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相关交易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1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5）。 

 

关联股东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提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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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预计公司 2025 年日常与富奥股份及其关联方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公司预计 2025 年日常与富奥股份及其关联方关联交易情况是基于正常的市

场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制定的，符合商业惯例；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

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相关交易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与富

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5 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2024 年

1-9 月已

发生金额 

采购 

业务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

春）有限公司 

材料、协作产

品等 

市场定

价 

23,970～

28,764 

64.83 8,912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材料、协作产

品等 

市场定

价 

12,779～

15,335 

34.56 2,408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协作产

品等 

市场定

价 
227～272 

0.61 80 

合计 
36,976～

44,371 

100.00 11,399 

销售 

业务 

吉林省车益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汽车零部件 

市场定

价 

3,120～

3,744 
73.84 1,579 

富奥威泰克汽车底盘系统有限

公司 
汽车零部件 

市场定

价 

1,096～

1,315 
25.94 27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

春）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市场定

价 
10～12 0.23 13 

合计 
4,226～

5,071 
100.00 1,619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情况 

1 
富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甘先国 

注册资本：174164.308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南街 777 号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进

出口业务；设备及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及相关服务；租赁业务、物业服务业

务；仓储和配送业务及相关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23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1,697,686.25 万元，净资产

880,213.20 万元，营业收入 1,584,262.60 万元,净利润 73,399.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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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情况 

2 

天合富奥汽车安

全系统（长春）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滕星均 

注册资本：104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高新开发区硅谷大街 4579 号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汽车底盘系统及相关零部件、制动系统及相关零部件、

设计、开发、制造汽车气囊系统，座椅安全带和方向盘及其零部件；仓储服

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股东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23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252,708.09 万元，净资产

115,163.91 万元，营业收入 764,692.32 万元,净利润 34,305.17 万元。 

3 
吉林省车益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兵 

注册资本：34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生态东街 3330 号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

项目创意孵化楼 9 层 907、909、911、916、918、920、922室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润滑油销

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家用

电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

用品及器材零售；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专业设计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市场营销

策划；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合同能源管理；机械设备销售；特种

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

纸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办公设备销售；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通用设备

修理；电气设备修理；节能管理服务；住房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煤炭及制

品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供

暖服务；特定印刷品印刷；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23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4,611.91 万元，净资产 2,374.75

万元，营业收入 5,032.03 万元，净利润-147.31 万元。 

 

关联股东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

公司、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提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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